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课程考核管理办法

课程考核是检查教学效果，提高教学水平的重要手段。为使课程考核

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特制定本管理办法。本办法适用于校内的

课程考核，校外机构组织的考试须执行考试主办机构的规定。

一、考核方式

（一）凡纳入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包括毕业顶岗实习、毕业设计（论

文）等）都要进行考核，并评定成绩。根据教学要求，考核一般采用笔试

（闭卷、开卷）、大作业、口试、实践操作、设计等方式或结合几种方式

确定考核方案。课程的考核方案由任课教师与专业负责人商定，并由开设

课程的系部审定。任课教师应在开课前确定考核方案并向学生公布。

（二）考核应依据课程标准的要求进行命题。注重考核学生对基本理

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及应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同时给学生留有一定创新发挥的余地。

（三）课程考核采用笔试以外的方式，应给学生提出具体要求，并在

此基础上制定明确的评分标准。

二、命题与制卷

（一）笔试课程的命题一般由专业（学科）教研室负责实施。应成立

命题小组，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对考试命题工作进行认真地研究，慎重

对待。试题要求覆盖面广、题型优化、题量恰当、结构科学、难度适中，

力求使试题具有较强信度和良好的区分度，使考试成绩呈正态分布。出卷



应严格按课程标准、授课计划执行，不得随意更改考核内容及考核方式。

（二）每次考试须准备难度相当的两套试卷(A、B 卷)，其中一套作

为正考用卷，另一套作为缓考、补考用卷，两套试卷的使用由教务处随机

抽取确定。两套试卷中试题重复率不得超过 50%。每套试卷均应进行试做，

并提供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

（三）补考课程的命题和需单独命题的考试要求应与课程正考要求一

致，不得降低难度，不得使用原考题。

（四）任课教师不得划定考试重点或考试范围，更不得以任何方式泄

露考试内容，否则，按《上海行健职业学院教学事故界定与处理办法》中

的有关规定处理。

（五）考试课程试题，由任课教师送教务处，由教务处确定制卷；禁

止任课教师让学生（或他人）送印（或领取）试卷，违者按教学事故处理。

（六）笔试试卷的格式

1.卷首

卷首的每项内容应认真填写清楚。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学年度第×学期（期末）考试试题

课程名称： 周 数： 考试时间： 考试形式：

适用专业、班级：

题目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总分

得分



2.题型排列

每大题在左上方要有得分和评卷人栏，紧接其后写大题题型及指导

语。试题内容重新起行，每小题后面应留适于答题的空格。

3.标写分值

（1）如果某大题只有一个小题，分值就标在题型后面。

（2）如果某大题有多个小题，且分值相等，分值标在指导语后，格

式为：每小题 分，共 分。

（3）如果某大题有多个小题，且分值不等，则总分值标在指导语后；

如无指导语，则标在大题题型后，每小题分值标在小题后。

4.试题题型、指导语和命题规范

指导语：是针对题型需要达到的目的，向应考者指明答题方式的语句，

并注明试题的分值情况。

题干：是指表述一道题内容的语言，其作用是使应考者明白试题问什

么，要求做什么，题干一般由完整的语句组成，亦可由完整的段落或专业

术语构成。

（七）大作业（考试）的要求

大作业作为考核方式应有最基本的要求，需包括：题目、字数要求、

文章格式（作品格式）、上交方式和日期；要有明确的评分方法及标准。

三、试卷的交接、印制和保密

（一）试卷交接具体要求

1.出卷教师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交试卷及登记，逾期不交者作教学事故



处理。

2.试卷的科目名称必须与教学计划的课程名称一致。

（二）试卷印制具体要求

考试试卷应交到教务处文印室印制，印制人员必须严格保密，如有泄

密试题，要追究责任。在印卷期间，学生和无关人员一律不得进入文印室。

在印制过程中出现的废卷，要立即销毁。

（三）试卷保密具体要求

1.考试启用前的试题(包括备份题)、答案和评分标准，均属绝密材料，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

2.考试试卷的交接应当建立严格的查验手续，教务员领卷时，做好清

点和检查试卷的工作。若发现试卷有问题，要立即处理。

3.考试试卷封存保管期间，对保管场所应当采取必要的保密防范措

施，要将试卷密封后放在文件柜里锁好，并有专人负责保管，要保证试题

的绝对安全。

4.以电子信息形式为载体进行的考试，应按照有关保密规定，在涉密

载体及计算机信息系统、计算机设备的安全防护和使用、管理等方面，采

取严格的保密防范措施；承担考试软件制作的人员，应承担保密义务。

5.考试工作中发生泄密事件，有关人员应立即向分管领导报告，对发

生泄密事件隐匿不报或拖延报告的，应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四、考试的实施和组织

（一）笔试科目由教务处负责组织实施，确定考试科目、考试时间、



安排考场，并印发到系部。考试安排一经公布，不得随意变更，各系部负

责监考教师的选派。如因特殊原因需要更改，应由系（部）提出申请，经

教务处审批同意方可调整。

（二）考试前教务处组织召开考务会议，进行监考培训，强调考风考

纪，布置考场。

（三）加强考试巡视督导工作。建立院、系部两级巡视制度，院领导、

教务处负责人进行全院考试工作的巡视和督导；学系负责人巡视本系考

场，加强考试督导、检查。

（四）学生因故不能按时参加考试者，需由本人在考试前提出缓考申

请，并附上有关证明，经所在学系同意并报教务处批准后方可缓考，未经

批准而不参加考试者，视为缺考。因紧急情况未能提前申请缓考的学生，

须及时口头告知教务员，并在考试后三个工作日内补办缓考手续。缓考学

生名单由学系教务秘书于考前通知任课教师，任课教师在该生成绩报告单

上注明“缓考”。经批准缓考的学生应参加下一次该课程考试。

（五）学生累计缺课超过该门课程教学时数的三分之一或缺交作业

（包括实践报告）达课程作业量的三分之一的，取消该课程的学期考试资

格。 对不符合考试资格而擅自参加考试的学生，不记载其考试成绩。具

有考试资格的学生须持学生证或一卡通进入指定教室参加考试。

五、阅卷评分和成绩管理

（一）阅卷要求

1.评卷教师应严格按照评分标准，公平、公正评阅每一份答卷，对及



格边缘的成绩进行重点复查，认真做好统分、登分工作。

2.试卷的批改要使用红笔。记分数字必须工整、清晰、规范、易于辨

认。改卷时，每一小题都应作批改，要给出加分或减分，一门课程每份试

卷应采用统一一种方式,不应同时出现加分和减分两种方式。试卷上只记

录卷面成绩，不记录其他成绩。

3.试题完全正确的打“√”，完全答题错误的打“X”，部分答错或

答题不完整的用下划线标出“ ”。

4.对于在批改试卷中的误笔（包括分数改动），应在其错误处打“//”

后改正，并在其下方签上改判教师的全名。

5.试卷总分四舍五入后计入得分框，不得以小数点形式出现。

6.阅卷完毕，任课教师应做试卷分析和成绩统计，并写出书面小结，

报教务处存档。

7.考试成绩出现异常情况，阅卷教师应立即报告系部和教务处。

（二）成绩管理

1.课程成绩由任课教师根据考核方案进行综合评定，一般采用百分

制，也可采用五级分制（优、良、中、及格、不及格）。

2.课程成绩由任课教师登陆成绩管理平台录入，由教务处打印后交由

任课教师签字确认，成绩单严禁私自涂改。

3.教务处指定专人负责课程成绩数据的管理与维护。

4.课程成绩一经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职权或便利更改学生成绩。如

确有差错或评卷有误，变更须经任课教师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系（部）负



责人同意，报教务处批准并备案。

5.学生课程成绩不及格，可参加 1次补考，补考仍不及格者在毕业前

可参加大补考，大补考仍不及格者，该课程最终结论为不及格。

6.学生如对自己的考试成绩有疑义，可在成绩发布后两周内（假期发

布成绩为开学后两周内）向教务处提出查分申请，各系（部）和教务处对

学生的个人查分申请进行审核受理，由专人负责落实，须查阅试卷时，只

核对卷面累计分是否有误，对涉及评卷标准掌握上的宽严之差不予更改。

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

2018 年 3 月


